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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 
2017年度，我局认真执行国家和省、市、县关于政务公开的工作部署，围绕全县政务公开的总体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突出公开重点，拓宽公开渠道，创新公开形式，努力打造阳光农机。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人，做到有领导分管、有专人负责政府信息的录入、审核、公开与报送，有计划安排。统筹协调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并及时更新。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内容、形式以及程序。
（二）拓宽公开渠道，创新公开载体。我局开设监管微信群1个，随着各乡（镇）、各企业不断加入，努力提高政务公开的曝光率。建立QQ群、开通微信平台、不定期在“桦川县政府网站”、“桦川印象”微信平台投稿。积极运用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布农机安全监理、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管理、农机购置补贴等信息，让群众更快、更方便办理相关手续。同时，与县电视台合作，在农机购置补贴期间加大宣传力度，在农机购置补贴摇号现场进行视频录制监督。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7年我局根据自身职能，对农业机械驾驶培训学校和驾驶培训班资格认定、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它自走式动力农业机械注册登记等政务信息重点公开，方便群众及时准确了解办理程序。2017年主动公开信息7条。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7年度，我局未有受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7年度，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费用情况    
2017年度，依据《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意见》，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扩大18项行政事业收费免征范围的通知》，其中涉及农机部门有5项，具体包括：拖拉机号牌（含号牌架、固定装置）费、拖拉机行驶证费、登记证费、驾驶证费、安全技术检验费。我局已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取消以上5项费用的通知。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推进，切实营造了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但是一些工作还有待加强。一是主动公开的内容还需进一步规范，二是信息更新效率还需加强。
四、2018年工作思路
（一）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各项制度，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的考核评估、培训宣传，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
（二）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政务公开的主要内容，加强重点领域信息发布，拓展公开载体，注重政务公开实效。
（三）三是通过加强培训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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